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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陳昀棻
電話：04-7531443
傳真：04-7229145
電子信箱：yc0192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竹塘鄉竹塘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304764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書函影本1份（共1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3047648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利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每年1月1日辦理優惠存款整批續

存作業並避免發生追繳溢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事，請查照

並依說明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12月4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30124223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

法（以下簡稱優存辦法）第9條第2項規定：「退休教職員

之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，由受理優惠存款機構逕依經審定

之可辦理優存金額及法定優存利率辦理續存。但退休教職

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適用之：一、喪失優惠存款權

利。二、暫停或停止優惠存款權利。三、溢領或誤領優存

利息。四、於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關

辦理遷出登記。五、優惠存款辦理質借，或以存單辦理優

惠存款。」是以，退休教職員之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時，除

有優存辦法第9條第2項但書所定情事者外，由臺銀逕依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3000417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12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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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定之可辦理優存金額及法定優存利率辦理續存，先予敘

明。

三、為避免發生追繳溢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事，請各校於113年

12月12日及114（次）年1月12日後，分別至全國公教人員

退休撫卹整合平臺查驗，如所屬退休教職員(含外籍教師)

有優存辦法第9條第2項但書之情事者，請依下列情形提供

相關資料予臺銀：

(一)於113年12月12日後查驗所屬退休教職員自114年1月1日

起仍有優惠存款，且為「喪失國籍」、「於優惠存款契

約期滿時出境且戶籍經戶政機關辦理遷出登記」者，請

於113年12月17日（優惠存款續存前）前，函知臺銀，並

提供其「姓名」、「身分證字號」、「喪失國籍日期」

或「最近一次之入境日期」、「最近一次之出境日期」

及「戶籍經戶政機關辦理遷出登記之日期」；於113年12

月17日前已通知臺銀而於114（次）年1月12日後就原資

料再次查驗有異動者，請於114年1月17日（續存後第一

次付息前）前再次函知臺銀，另於114（次）年1月12日

後就再次查驗結果如未異動，毋須再重複通知臺銀。

(二)查驗時仍有優惠存款且為「該次新增之亡故」者，請即

時函知臺銀，並提供其「姓名」、「身分證字號」、

「亡故日期」，毋須徹查過往亡故名單予臺銀；倘由機

關因遺屬年金/一次金等相關函文副知臺銀亡故之情事，

亦毋須再通知臺銀。

(三)無優惠存款（含年改歸零）或無前揭辦法第9條第2項但

書情事者，則毋須函知臺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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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教育部書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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